
綠建材性能試驗機構申請指定作業流程 

 

 

 

備註：作業單位受理申請案件後，於 28 日內完成指定作業；申請案件如須補正，

應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，逾期不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，依程序提評選

小組會議進行評選，申請人補正期間不列入前揭指定作業時間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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